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同泰同

欣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现就同泰同欣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基金份额：013657，C类基金份额：013658，以下简称“本基

金”）连续30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相关事宜提示如下：

一、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说明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5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

不满200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情形的，基金合同终止，不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

人大会。

截至2024年9月13日，本基金已连续30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特请投

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二、其他提示事项

1.若出现《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基金管理人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基金合同》

的约定成立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清算期间，投资者无法办理本基金

的申购、赎回等业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妥善做好投资安排。

2.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认真阅读《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及相关公告。

3.投资者可拨打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400-830-1666或通过基金管理人网站（www.
tongtaiamc.com）了解相关情况。投资者也可以前往本基金有关销售机构进行咨询。本基金

的销售机构详见本公司网站公示。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本基金业

绩表现的保证。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

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

特此公告。

同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9月14日

关于同泰同欣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资产净值连续低于5000万元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特别提示：

1.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如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2024年半年度报告，且公司在停牌两个月内仍无法披露半年度

报告，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如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之日起两个月

内，仍未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准确、完整的2024年半年度报告，公司股票将存在终止上

市的风险。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2.公司于2024年 6月 1日披露了《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及市场

禁入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0）。截止目前，暂未收到中国证监会最终的行

政处罚决定，本次行政处罚决定对公司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继续积极配合监管机构

的工作，并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原定于 2024年 8月 30日披露 2024年半年度报告，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延期至8月31日披露，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延期

披露 2024年半年度报告的公告》（公司编号：2024-044）。公司于 2024年 8月 30日召开了第

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根据审议结果，《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未获得半数

通过，公司无法在法定期限内披露2024年半年度报告。

一、相关进展情况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责成经营管理层进一步压

实责任，成立半年报专班，明确责任人和时间节点，根据监管要求推动整改，加快推进本次半

年度报告的修订完善工作。目前，涉及公司半年度报告财务信息等相关重要事项的核实查证

工作仍在进行中，定期报告编制工作尚未完成。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将全力推进2024年半

年度报告的编制工作，加强与报告编制各相关方的工作沟通，争取尽快完成定期报告的编制、

审议与披露工作。

二、公司股票交易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原因

截至2024年9月13日，公司未能披露2024年半年度报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因公司无法在法定期限内披露2024年半年度报告，公司股票已于2024
年 9月 2日开市起停牌。若在公司股票停牌两个月内，仍无法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准

确、完整的2024年半年度报告，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三、风险提示

1.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如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 2024
年半年度报告，且公司在停牌两个月内仍无法披露半年度报告，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险

警示。如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之日起两个月内，仍未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

实、准确、完整的2024年半年度报告，公司股票将存在终止上市的风险。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风险。

2.公司于2024年6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收到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0）。截

止目前，暂未收到中国证监会最终的行政处罚决定，本次行政处罚决定对公司影响尚存在不

确定性。公司将继续积极配合监管机构的工作，并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其他说明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http://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披露的

信息为准，公司将持续关注定期报告事项的相关进展，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4日

证券代码：600190/900952 证券简称：ST锦港/ST锦港B 公告编号：2024-050

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定期报告披露进展暨股票交易可能被实施

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农银汇理金润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024年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4年9月1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合同生效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公告依据

收益分配基准日

截止收益分配
基准日的相关
指标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
人民币元）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
位：人民币元）

农银汇理金润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农银金润定开债券

010233

2021年1月11日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
办法》和《农银汇理金润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的有关规定

2024年9月9日

1.0525

110,574,695.25

0.300

本次分红为2024年度的第1次分红

注：《农银汇理金润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约定，基金收益

分配后基金份额净值不能低于面值，即基金收益分配基准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减去每单位基金

份额收益分配金额后不能低于面值。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除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分红对象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2024年9月19日

2024年9月19日

2024年9月23日

权益登记日在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
有人。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红利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额将按2024年9月19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计算确定，并于 2024 年 9 月 20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2024年9月23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赎回。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再投
资所得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或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

或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对于未选择本基金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方式。

（3）投资者可以在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

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最后一次选择成功的分红方式为准。若需修改分

红方式，请务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4）投资者可访问本公司网站（www.abc-ca.com）或拨打全国免长途费的客户服务电话

（4006895599）咨询相关情况。

本公告仅对农银汇理金润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分红的有关

事项予以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

明书（更新）》、《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及相关法律文件。

4、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也

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

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注意基金投资的

“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

人自行负担。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更新）》及

《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法律文件，了解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

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本基金是否和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敬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9月14日

农银汇理研究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4年9月14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经理姓名

农银汇理研究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农银研究精选混合

000336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增聘基金经理

陈富权

魏刚

2.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任职日期

证券从业年限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过往从业经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
间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
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国籍

学历、学位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
注册/登记

陈富权

2024年09月14日

16年

16年

历任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管理培训生、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客户经理，农银汇理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助理研究员、研究员，现任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经理。

基金主代码

660003

660004

660001

014241

020416

001656

010201

660005

000259

000336

000462

否

是

中国

硕士研究生

是

基金名称

农银汇理平衡双利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农银汇理策略价值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农银汇理行业成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农银汇理均衡收益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农银汇理先进制造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农银汇理中国优势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农银汇理智增一年定期
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农银汇理中小盘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农银汇理区间收益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农银汇理研究精选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农银汇理主题轮动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任职日期

2014年04月15日

2015年06月06日

2021年02月09日

2022年01月25日

2024年06月13日

2022年07月06日

2022年07月06日

2020年01月31日

2013年08月21日

2022年03月23日

2015年04月10日

离任日期

-

-

-

-

-

2023年09月23日

2023年09月23日

2021年02月09日

2020年02月25日

2023年09月23日

2016年12月28日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9月14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和召集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4年9月13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9

月13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9月13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江苏省宿迁市双星大道8号公司办公楼五楼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吴培服先生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363名，代表股份470,599,575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40.833%。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情况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460,940,20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9.995%。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5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9,659,36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838%。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鉴证律师出席了会议。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

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议案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468,844,539股同意，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7%；1,564,380股反对，

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2%；190,656弃权，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904,3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1.831%；反

对1,564,3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195%；弃权190,6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974%。

（二）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468,640,779股同意，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4%；1,661,140股反对，

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3%；297,656弃权，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700,5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9.721%；反

对1,661,1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197%；弃权297,6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3.082%。

本议案以特别决议的形式，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五、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上海精诚申衡律师事务所王春杰律师、杨爱东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与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大会的决议合

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精诚申衡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3日

证券代码：002585 证券简称：双星新材 公告编号：2024-023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股权激励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746,100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746,100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9月23日。

一、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称“本激励计划”）实施情况

（一）股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程序

1、2023年7月3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等

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以及《关于核实〈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的议

案》等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2、2023年8月1日至2023年8月10日，公司对本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和

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任何异议的反馈。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监事会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3、2023年8月16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等议案。公司实施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得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授予日、在激励

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4、2023年8月16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

见。公司监事会对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

核查意见。8月17日，公司披露《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

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5、2023年9月23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结果公告》，

公司于2023年9月21日完成了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登记事宜，实际向21名激励对象授予

249万股限制性股票。

6、2024年7月16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

件成就的议案》等议案。该事项已经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第四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出具了同意的核查意

见。

以上各阶段公司均已按要求履行披露义务，详情请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发布的公告。

（二）历次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授予批次

首次授予

预留授予

授予日

2023年8月16日

2024年7月16日

登记完成日

2023年9月21日

2024年9月4日

实际登记授予人
数

21人

13人

授予价格

17.03元/股

16.73元/股

实际登记授予
股票数量

249万股

53万股

（三）历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情况

本次为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

二、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情况

（一）限售期已届满的说明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登记日为2023年9月21日，第一个限售期于2024
年9月20日届满。

根据本激励计划的规定，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

售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第一个
解除限售期

第二个
解除限售期

第三个
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时间

自首次授予完成登记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自首次授予完成登记
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自首次授予完成登记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自首次授予完成登记
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自首次授予完成登记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自首次授予完成登记
之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解除限售比例

30%

40%

30%

（二）解除限售条件成就说明

解除限售条件

（一）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

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

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

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成就情况说明

公司未发生所述情形，满足解除限售条

件。

（二）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

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三）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

所示：

解除限售期

第一个解除限售
期

业绩考核目标

公司2023年度需达到以下两个条件之一：①以2022年营
业收入为基数，2023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15%；②以
2022年净利润为基数，2023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15%。

注：①上述“营业收入”指经审计的上市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营业总收入，下

同。

②上述“净利润”指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并剔除本次及其它股权激励计划在当年所产生的股份支付费用的影响

及可能发生的商誉减值的影响作为计算依据，下同。

（四）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个人考核按照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等相关考核制度组织实施，并依照考核结果确定激励对象解除限售的比例。

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解除限售额度=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额度×绩效

系数。

激励对象的绩效评价结果分为四个等级，考核评价表适用于考核对象。届

时根据下表确定激励对象解除限售的比例：

绩效考核结果

个人承担的业绩指标完成且关键工
作成果均完成

个人承担的业绩指标完成但一项关
键工作成果未完成

个人承担的业绩指标完成但两项关
键工作成果未完成

个人承担的业绩指标未完成或两项
及以上关键工作成果未完成

绩效考核档
次

优秀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绩 效 系
数

1.0

0.7

0.5

0

对 应 解 除 限
售比例

100%

70%

50%

0%

激励对象考核当年不能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

激励对象未发生所述情形，满足解除限

售条件。

公司 2023 年度净利润增长率为 53.4%，

不低于15%，符合本次激励计划第一个

解除限售期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达成情况：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 21

人，其中：

(1)20名激励对象2023年度绩效系

数均为1.0，可解除当期全部份额；

(2)1名激励对象2023年绩效系数为

0.7，解除当期 70%份额，后续公司将为

其剩余30%的份额办理回购注销相关手

续。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已成

就。根据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同意按照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第一

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的相关事宜。

（三）对未达到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的处理方法

对未达到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情况

本次共有 21名激励对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746,100
股，约占公司目前股本总额的0.47%。具体如下：

姓名

牛战旗

公司（含子公司）部分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
务）人员及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员工（20人）

合计

职务

董事、总裁

已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数量（股）

350,000

2,140,000

2,490,000

本次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数量(股)

105,000

641,100

746,100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占
已获授限制性股票比

例

30.00%

29.96%

29.96%

注：“已获授限制性股票数量”中包含将由公司回购注销的900股限制性股票。

四、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2024年9月23日

（二）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数量：746,100股

（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锁定和转让限制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

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

出，或者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

收益。

3、在本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

规定发生了变化，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相

关规定。

（四）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证券类别

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流通股

合计

变更前数量（股）

3,020,000

156,980,000

160,000,000

变动数量（股）

-746,100

746,100

0

变更后数量（股）

2,273,900

157,726,100

160,000,000

五、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

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相关事项已履行的程序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章

程》及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

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公司尚需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办理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具体事宜。

特此公告。

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4日

证券代码：603590 证券简称：康辰药业 公告编号：临2024-051

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暨上市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9月13日（星期五）下午14:45；
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9月13日（星期五）。

其中：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9月13日9:15一9:
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 9月 13日 9:15至

2024年9月13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股权登记日：截止2024年9月10日（星期二）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B股的最后交易日为2024年9月5日）。

（三）现场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群星广场A座31楼公司会议室。

（四）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五）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六）主持人：张良董事长。

（七）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议案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登载的《第八

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公告》《关于续聘2024年度审计

机构的公告》。

（八）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九）会议出席情况

1.现场和网络出席情况

1.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投票表决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总数
（人数）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总数（股数）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其中：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表决的A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表决的 A 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人数）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股数）

占公司A股股份的比例

其中：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表决的B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表决的 B 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人数）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股数）

占公司B股股份的比例

486

699,701,682

56.8308%

480

699,535,556

71.0376%

6

166,126

0.0674%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2.参加现场会议的总体情况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总数（人
数）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总数（股数）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A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A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人
数）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股数）

占公司A股股份的比例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B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B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人
数）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股数）

占公司B股股份的比例

4

696,309,182

56.5553%

2

696,200,182

70.6989%

2

109,000

0.0442%

3.网络投票情况

3. 网络投票的总体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总数（人数）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总数（股数）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其中：参加网络投票的A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参加网络投票的A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人数）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股数）

占公司A股股份的比例

其中：参加网络投票的B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参加网络投票的B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人数）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股数）

占公司B股股份的比例

482

3,392,500

0.2755%

478

3,335,374

0.3387%

4

57,126

0.0232%

4.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4. 现场出席及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的总体情况

现场出席及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总
数（人数）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总数（股数）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人数）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股数）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其中：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483

3,392,600

0.2756%

1

100

0.0000%

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人数）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股数）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482

3,392,500

0.2755%

（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

授权代理人对会议议案进行了审议，经投票表决，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经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公司董事长张良先生、监事杨朝新先生为关联股东。张良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7,000股、

杨朝新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08,900股，均已按规定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

股数（股）

股数：

其 中 A
股：

其 中 B
股：

小 于 5%
股东占总
投票比例

小 于 5%
股东占中
小股东投
票比例

698,526,850

698,469,624

57,226

2,363,668

2,363,668

占 出 席 会
议 相 应 股
份 类 别 的
比例（%）

99.8529%

99.8529%

100.00%

0.3379%

69.6713%

反对

股数（股）

股数：

其中A股：

其中B股：

小于 5%股
东 占 总 投

票比例

小于 5%股
东 占 中 小
股 东 投 票

比例

906,500

906,500

0

906,500

906,500

占 出 席 会
议 相 应 股
份 类 别 的
比例（%）

0.1296%

0.1296%

0.00%

0.1296%

26.7199%

弃权

股数（股）

股数：

其中 A
股：

其 中 B
股：

小 于
5% 股
东占总
投票比

例

小 于
5% 股
东占中
小股东
投票比

例

122,432

122,432

0

122,432

122,432

占 出 席 会
议 相 应 股
份 类 别 的
比例（%）

0.0175%

0.0175%

0.00%

0.0175%

3.6088%

其中
未

投票
默认

弃
权

2,000

2,000

0

2000

2000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续聘2024年度年报审计机构及支付年报审计费用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股数（股）

股数：

其 中 A
股：

其 中 B
股：

小 于 5%
股东占总
投票比例

小 于 5%
股东占中
小股东投
票比例

699,114,050

698,947,924

166,126

2,804,968

2,804,968

占 出 席 会
议 相 应 股
份 类 别 的
比例（%）

99.9160%

99.9160%

100.00%

0.4009%

82.6790%

反对

股数（股）

股数：

其中A股：

其中B股：

小于 5%股
东 占 总 投

票比例

小于 5%股
东 占 中 小
股 东 投 票

比例

440,200

440,200

0

440,200

440,200

占 出 席 会
议 相 应 股
份 类 别 的
比例（%）

0.0629%

0.0629%

0.00%

0.0629%

12.9753%

弃权

股数（股）

股数：

其 中 A
股：

其中B股：

小于5%股
东占总投
票比例

小于5%股
东占中小
股东投票

比例

147,432

147,432

0

147,432

147,432

占出席会
议相应股
份类别的
比例（%）

0.0211%

0.0211%

0.00%

0.0211%

4.3457%

其中
未

投票
默认

弃
权

4,800

4,800

0

4,800

4,800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续聘2024年度内控审计机构及支付内控审计费用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股数（股）

股数：

其 中 A
股：

其 中 B
股：

小 于 5%
股东占总
投票比例

小 于 5%
股东占中
小股东投
票比例

698,759,550

698,593,424

166,126

2,450,468

2,450,468

占 出 席 会
议 相 应 股
份 类 别 的
比例（%）

99.8654%

99.8653%

100.00%

0.3502%

72.2298%

反对

股数（股）

股数：

其中A股：

其中B股：

小于 5%股
东 占 总 投

票比例

小于 5%股
东 占 中 小
股 东 投 票

比例

812,700

812,700

0

812,700

812,700

占 出 席 会
议 相 应 股
份 类 别 的
比例（%）

0.1161%

0.1162%

0.00%

0.1161%

23.9551%

弃权

股数（股）

股数：

其 中 A
股：

其中B股：

小于5%股
东占总投
票比例

小于5%股
东占中小
股东投票

比例

129,432

129,432

0

129,432

129,432

占出席会
议相应股
份类别的
比例（%）

0.0185%

0.0185%

0.00%

0.0185%

3.8151%

其中
未

投票
默认

弃
权

4,800

4,800

0

4,800

4,8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经办律师：李鑫、原小放；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

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项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三）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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